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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表 7：第 508 次審議會會議紀錄回應綜理表 

發言單位 審查意見內容 意見回應及處理情形 

國立臺灣大學(公有
地管理機關)（書面

意見） 

旨揭更新單元範圍內包含
本校管理之土地，目前尚無
其他利用計畫。另重申本案
尚須經本校都更專案小組
審議通過，以確保國有財產
之權益。 

申請人於 111 年 1 月 6 日函
請國立臺灣大學表示參與意
願，國立臺灣大學於 111 年 1

月 13 日 以 校 總 字 第
1110002706號函復本校所管
臺北市大安區龍泉段一小段
29 地號，本校原則同意參與
旨案劃定更新單元，惟後續仍
須經本校校內程序審議符合
公有土地權益後決定（詳附錄
二）。 

財政局 陳鈺芳幹事
（書面意見） 

本次會議討論事項無涉本
局協審事項，本局無意見。 

敬悉。 

地政局 陳憶萍幹事
（書面意見） 

未涉本局協審事項，無意
見。 

敬悉。 

交通局 洪瑜敏幹事
（蔡昕芫代）（書面意

見） 

本案基地規劃汽機車停車
場由南側4公尺計畫道路進
出，請說明停車場係採坡道
進出貨是機械昇降機進出
（停等空間配置有無影響
應留設供人車通行之退縮
空間）？預計停車位數量為
何？裝卸貨車位及無障礙
車位預定配置方式為何？ 

本案因地下室無法規劃平面
車道，故將採倉儲式機械車位
設計；停車數預計 65~75 輛
由兩座汽車昇降機出入，且依
規定設置 6X6 緩衝空間；裝
卸車設置於地面層之平面車
位，且留設足夠人行道，以利
於行人使用；無障礙車位如無
法設置於地面層則以繳納代
金代替，將依未來平面規劃做
調整。 

消防局 廖家銘幹事
（書面意見） 

本案係申請劃定為更新單
元，未涉本局權管；另日後
建物涉及消防車輛救災動
線及活動空間部分，請申設
單位應依內政部（營建署）
102 年 7 月 22 日修訂「劃
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
指導原則」規定辦理。 

遵照辦理。 

都市發展局都市規
劃科 顏邦睿幹事 

（書面意見） 

本科無意見。 敬悉。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 本案為自行劃定更新單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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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審查意見內容 意見回應及處理情形 

計科 謝佩珊幹事
（書面意見） 

元，無意見。 

蕭麗敏委員 

1.請申請人說明西側第 1次
鄰地協調會尚有 4位所有
權人同意，第 2 次鄰地協
調會卻無人同意之原因。 

本案召開第 1 次相鄰土地協
調會時，鄰地所有權人要求於
第 2 次相鄰土地協調會時說
明初步權變模擬及分配試
算，因鄰地分配面積不如地主
預期，故參與意願降低。 

2.請申請人說明國立臺灣
大學何時會召開專案小
組審議管理之土地。 

申請人於 111 年 1 月 6 日函
請國立臺灣大學表示參與意
願，國立臺灣大學於 111 年 1

月 13 日 以 校 總 字 第
1110002706號函復本校所管
臺北市大安區龍泉段一小段
29 地號，本校原則同意參與
旨案劃定更新單元，惟後續仍
須經本校校內程序審議符合
公有土地權益後決定（詳附錄
二）。 

後續將繼續與國立臺灣大學
進行溝通協調，並提供相關都
市更新資料供學校評估參考。 

3.東西兩側鄰地若未參與
本案，未來將無法辦理都
市更新，請申請人說明溝
通整合情形。 

申請人於 109 年 11 月 21 日
及 109 年 12 月 31 日召開二
次相鄰土地協調會，且更新處
於 110 年 5 月 11日辦理公辦
鄰地法令說明會，相鄰土地意
願均低於本更新單元範圍內
所有權人參與更新之意願比
例，故申請人未將東西兩側相
鄰土地納入更新單元範圍內。 

簡文彥委員 

有關國立臺灣大學所有之
木造建築物，雖目前暫無認
定文資價值，惟是否與國立
臺灣大學發展歷史或人物
有關，仍請仔細詳查。 

經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110 年
12 月 29 日北市文化文資字
第 1103047511 號函現場勘
查暨審查會議紀錄，經綜合評
估，認定「不具文化資產潛
力，且不予列冊追蹤」。（詳附
錄二） 

何芳子委員 

本案面積雖未達 1,000平方
公尺，但東西兩側為 12、
15 樓之高層建築，合併更
新意願低，另基地內國立臺

申請人於 111 年 1 月 6 日函
請國立臺灣大學表示參與意
願，國立臺灣大學於 111 年 1

月 13 日 以 校 總 字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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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審查意見內容 意見回應及處理情形 

灣大學之土地面積占一半
以上，建議俟國立臺灣大學
都更專案小組審議通過後
確認參與再行核准劃定。 

1110002706號函復本校所管
臺北市大安區龍泉段一小段
29 地號，本校原則同意參與
旨案劃定更新單元，惟後續仍
須經本校校內程序審議符合
公有土地權益後決定（詳附錄
二）。 

鄭淳元委員 

基地南側臨溫州街 5巷 4公
尺計畫道路部分，道路退縮
補足 8公尺後再退縮 2公尺
以上做無遮簷人行步道，就
基地深度而言是否有礙鄰
地規劃設計，請審慎斟酌。 

依本次審議會會議決議，考量
本案基地狹窄且未來規劃設
計須留設人行步道與緩衝空
間之特殊性，以及未來南側溫
州街 5 巷對側鄰地重建仍可
一併退縮，故同意南側溫州街
5 巷退縮 2 公尺為原則。 

劉秀玲委員 

1.本案國立臺灣大學面積
比例占 52％以上且未明
確表示同意參與本案，若
審議會同意劃定更新單
元，似給予國立臺灣大學
同意更新之壓力，故建議
俟其同意參與後再核准
本案。 

申請人於 111 年 1 月 6 日函
請國立臺灣大學表示參與意
願，國立臺灣大學於 111 年 1

月 13 日 以 校 總 字 第
1110002706號函復本校所管
臺北市大安區龍泉段一小段
29 地號，本校原則同意參與
旨案劃定更新單元，惟後續仍
須經本校校內程序審議符合
公有土地權益後決定（詳附錄
二）。 

2.本案南側臨 4公尺之溫州
街 5 巷，應依審議原則退
縮補足 8 公尺後再退縮 2

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步
道，故檢討書第 6 頁所載
「……，後續於事業計畫
階段再依建築設計配置
評估實際退縮尺寸。」文
字，建議刪除。 

依本次審議會會議決議，考量
本案基地狹窄且未來規劃設
計須留設人行步道與緩衝空
間之特殊性，以及未來南側溫
州街 5 巷對側鄰地重建仍可
一併退縮，故同意南側溫州街
5 巷退縮 2 公尺為原則，並配
合修正檢討書相關文字敘述。 

楊欽文委員 

基地規劃 6公尺乘 6公尺的
緩衝空間實際執行上應有
困難，請再檢討規劃設計之
可行性。 

因基地深度約 17.8M，且規定
退縮 2M 人行道、3.64M 騎
樓及 5M 門廳，剩餘約 7M 可
以設置 6X6M 的緩衝空間；
設置 6X6M 的緩衝空間實際
執行上是可行。 

柒、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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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公尺 

B-編號 更新單元 比例尺：1/4000 鄰近已公告更新地區 鄰近已劃定更新單元 圖 1：更新單元位置圖 圖例： A-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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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鄰近已劃定之更新地區及更新單元一覽表 

編號 劃定日期及文號 案名 

B-1 
95 年 5 月 8 日府都新字

第 09601782300 號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龍泉段一小段 231 地

號等 4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B-2 
96年 3月 13日府都新字

第 09601110100 號 

修定臺北市大安區龍泉段一小段 183 地

號等 12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B-3 
96年 5月 24日府都新字

第 09601879600 號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瑞安段三小段 215 地

號等 14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B-4 
96年 9月 13日府都新字

第 09604720300 號 

臺北市大安區龍泉段一小段 116 地號等

12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B-5 
97年 3月 17日府都新字

第 09700482500 號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龍泉段一小段 169 地

號等 27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B-6 
97年 5月 14日府都新字

第 09702159500 號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瑞安段三小段 224-1

地號等 20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B-7 
97 年 10 月 22 日府都新

字第 09705525500 號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龍泉段一小段 423 地

號等 24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B-8 
97年 11月 7日府都新字

第 09707139100 號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龍泉段二小段 745 地

號等 7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B-9 
98年 6月 12日府都新字

第 09802847500 號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龍泉段一小段 217-6

地號等 16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B-10 
98年 11月 5日府都新字

第 09804694200 號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龍泉段一小段 206 地

號等 5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B-11 
99 年 1 月 8 日府都新字

第 09805205700 號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學府段四小段 27地號

等 9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B-12 
99 年 2 月 6 日府都新字

第 09900059000 號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學府段四小段 16地號

等 7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B-13 
99 年 11 月 26 日府都新

字第 09903735800 號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金華段二小段 445-3

地號等 2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B-14 
100 年 6 月 23 日府都新

字第 10001764100 號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學府段三小段 410 地

號等 33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B-15 
100 年 9 月 23 日府都新

字第 10002904900 號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金華段二小段 56地號

等 7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B-16 
100年 11月 18日府都新

字第 10003193500 號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金華段一小段 753 地

號等 24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B-17 
101 年 2 月 20 日府都新

字第 10003920600 號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金華段二小段 570 地

號等 13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已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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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劃定日期及文號 案名 

B-18 
101 年 9 月 19 日府都新

字第 10131100800 號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龍泉段一小段 393 地

號等 17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B-19 
101年 12月 28日府都新

字第 10132424200 號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金華段二小段 291 地

號等 4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已失效） 

B-20 
102年 1月 8日府都新字

第 10132005400 號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金華段二小段 502 地

號等 7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B-21 
102 年 3 月 13 日府都新

字第 10132552000 號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瑞安段三小段 320 地

號等 11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B-22 
102 年 3 月 22 日府都新

字第 10230161100 號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瑞安段三小段 401 地

號等 11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已失效） 

B-23 
102 年 9 月 25 日府都新

字第 10230897800 號 

臺北市大安區學府段三小段 397 地號等

31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B-24 
102年 10月 29日府都新

字第 10231805400 號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學府段四小段 125 地

號等 3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B-25 
104 年 4 月 22 日府都新

字第 10330684900 號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金華段二小段 186 地

號 1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已失效） 

B-26 
105 年 1 月 25 日府都新

字第 10432491000 號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學府段三小段 119 地

號等 19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B-27 
105年 9月 1日府都新字

第 10531654300 號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龍泉段二小段 771 地

號等 27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B-28 
106 年 4 月 25 日府都新

字第 10630200500 號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龍泉段二小段 745 地

號等 6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B-29 
108年 12月 13日府都新

字第 1083023929 號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瑞安段三小段 604 地

號等 14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B-30 
109 年 6 月 23 日府都新

字第 1097004286 號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學府段四小段 110 地

號等 8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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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更新單元都市計畫圖    

圖例:          更新單元                                                                                               比例尺: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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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更新單元範圍內現況照片圖           圖例：        更新單元 拍攝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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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圖 6：更新單元範圍外及周邊現況照片圖           圖例：        更新單元 拍攝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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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側鄰地建物(24 地號) 西側鄰地建物(30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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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更新單元建築物套繪圖           圖例：        更新單元                                                          比例尺：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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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地

號 

土地

權屬 
管理機關 

土地面積

（㎡） 

權利

範圍 

土地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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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9 
中華

民國 
國立臺灣大學 351.00 1/1 351.00 

合計 1筆 — — 351.00 — 351.00 

圖 8：更新單元地籍圖       圖例：        更新單元                                                                     比例尺：1/500 

 

 

 中華民國(管理機關：國立臺灣大學) 私有土地 

公有地總持分面積所佔更新單元總持分面積比例：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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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建築執照 使用執照 
協調範圍 

土地面積(㎡) 

建築物 

樓層數(層) 

建築物年期

(年) 

東側鄰地 

72 建(大安) 
(和平東路)字
第 1649 號 

75 使字第
1068 號 216.00 ㎡ 12 層 35 年 

西側鄰地 

76 建(大安) 
(和平東路)字
第 0240 號 

77 使字第
0855 號 197.00 ㎡ 12 層 33 年 

合計 -- -- 413.00 ㎡ -- -- 

 

 

 

 

 

圖 9：鄰地協調範圍示意圖         圖例：        更新單元          東側鄰地範圍          西側鄰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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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建築執照 使用執照 
協調範圍 

土地面積(㎡) 

建築物 

樓層數(層) 

建築物年期

(年) 

東側鄰地 

72 建(大安) 
(和平東路)字
第 1649 號 

75 使字第
1068 號 216.00 ㎡ 12 層 35 年 

西側鄰地 

76 建(大安) 
(和平東路)字
第 0240 號 

77 使字第
0855 號 197.00 ㎡ 12 層 33 年 

合計 -- -- 413.00 ㎡ -- -- 

 

 

 

 

圖 10：公辦鄰地法令說明會範圍圖     圖例：        更新單元          東側鄰地範圍           西側鄰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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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無。 

附錄二、相關函文(公部門函復公文) 

一、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109 年 3 月 3 日北市文化文資字第
1093002256 號函。 

二、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109 年 9 月 16 日北市文化文資字第
1093028075 號函。 

三、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109 年 9 月 26 日北市文化文資字第
1093035746 號函。 

四、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109 年 10 月 14 日北市文化文資字第
1093036924 號函。 

五、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110 年 1 月 22 日北市工水下
字第 1106000525 號函。 

六、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110 年 1 月 22 日北市文化資源字第
1103000913 號函。 

七、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 110 年 1 月 25 日北市
工衛營字第 1103000817 號函。 

八、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110 年 3 月 5 日北市文化文資字第
1103002750 號函。 

九、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10 年 4 月 7 日北市都授新字第
1106007980 號函。 

十、國立臺灣大學 110年 4月 20日校總字第 1100022973號函。 

十一、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10 年 4 月 21 日北市都授新字第
1103038735 號函。 

十二、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10 年 4 月 26 日北市都授新字第
11060026091 號函。 

十三、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10 年 4 月 26 日北市都授新字第
11060026092 號函。 

十四、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10 年 4 月 26 日北市都授新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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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0026093 號函。 

十五、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10 年 4 月 28 日北市都授新字第
1106008919 號函。 

十六、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110 年 5 月 7 日北市都建照字第
1106149106 號函。 

十七、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10 年 5 月 14 日北市都新字第
1106010678 號函。 

十八、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10 年 6 月 1 日北市都授新字第
1106011411 號函。 

十九、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10 年 6 月 2 日北市都新字第
1106011423 號函。 

二十、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10 年 7 月 13 日北市都授新字第
1106013773 號函。 

二十一、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10 年 7 月 16 日北市都授新字
第 1106014151 號函。 

二十二、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10 年 7 月 21 日北市都授新字
第 1103063171 號函。 

二十三、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10 年 9 月 28 日北市都授新字
第 1106014958 號函。 

二十四、臺北市政府 110 年 10 月 28 日府授都新字第
1106023498 號函。 

二十五、臺北市政府110年11月19日府授都新字第1106024783

號函。 

二十六、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110 年 12 月 16 日北市文化文資字
第 1103045735 號函。 

二十七、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110 年 12 月 24 日北市都新企字第
1106026349 號函。 

二十八、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110 年 12 月 29 日北市文化文資字
第 1103047511 號函。 

二十九、國立臺灣大學 111 年 1 月 13 日校總字第 1110002706

號函。 
























































































































































